
 

 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证券代码：300074              证券简称：华平股份             公告编号：202010-129 

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平股份”或“公司”）拟出售全

资子公司上海华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平电子”或“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易受让方为上海火之极信息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上海火之极”或“受让方”），交易对价为人民币490.00万元。本次股权出售

事项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华平电子的股

权，华平电子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远发

展规划，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  

一、交易概述 

1、本次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 

为整合及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华平股份于2020年10月20日与上海火之极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华平电子100%股权出售给上海火之极，交易对

价为人民币490.00万元。 本次交易对价是以华平电子经评估的《资产评估报告》基

础上由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华平电子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2、本次交易的履行程序  

2020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平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

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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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上海火之极信息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MA1G971Y6J  

（3）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陈双双 

（5）成立日期：2020年8月13日 

（6）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1599号1幢5层  

（7）公司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市场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市场营销策划，

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软件开发，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

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陈双双 500.00 50% 

2 杨艳 500.00 50% 

合计 1000.00 100% 

3、上述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

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4、上海火之极信息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上海华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679308895J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5bca0e8b4bae4bc9f/7ee8906c-63f6-40a0-8bbb-1bc7cd388d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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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法定代表人：胡君健 

（6）成立日期：2008年8月13日 

（7）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1688弄69号803室  

（8）公司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电子产品的设计、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

服务，并提供计算机、网络视频、通讯及系统集成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公共安全防范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计算机软、硬件及电子产品的生产、加工及组装。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 

合计 1000.00 100% 

 

3、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1,395,623.91 96,944,988.77 

营业利润 -3,131,246.64 -2,118,454.70 

净利润 -2,615,814.67 -1,502,14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2,320.52 -4,254,536.39 

项目   

资产总额 50,277,892.11 61,053,177.79 

负债总额 45,410,135.39 54,030,135.6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867,756.72 7,023,042.19 

应收账款 5,583,986.19 4,390,311.86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5bca0e8b4bae4bc9f/7ee8906c-63f6-40a0-8bbb-1bc7cd388d71
https://www.qixin.com/company/884441d8-2e13-47b0-be1e-66cd2b990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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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华平电子2019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众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4、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客观反映华平电子的真实价值，公司对华平电子股东全

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根据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出具的联合中和评报字（2020）第6158号《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股

权转让涉及的上海华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2020

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华平电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评估

为467.03万元，账面值为485.73万元。因此，本次交易定价与评估结果不存在较大

差异，具备合理性。本次交易作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股权出售事项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不再持有华平电子任何股权，华平电子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的标的华平电子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公司不存在为华平电子提供担保、委托理财

及被华平电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拟出售资产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本次交易

完成后，华平电子仍然是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其债权债务仍由其自身承担，不涉

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形。 

四、协议的主要条款 

1、协议主体 

（1）甲方：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上海火之极信息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标的公司：上海华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股权转让事项 

（1）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标的公司100％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实缴注

册资本1,000万）以49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和条件购

买该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标的公司100％股权。 

（2）乙方确认，其已自行向目标公司进行了调查并完全清楚标的公司现有的经

营状态，甲方无责任向乙方进一步披露任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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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保证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标的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

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该股权未经人民法院查封、拍卖，也未设置任

何的抵押、质押、担保或其他影响乙方利益的瑕疵。 

4、付款方式及期限  

乙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人民币100万元；完成股权变更的

工商变更登记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人民币100万元；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甲方

人民币100万元；2021年3月30日前支付剩余的人民币190万元。 

5、工商变更 

协议签订后，甲方需配合乙方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如工商管理

部门对变更登记有特殊要求的，甲乙双方同意按本协议的精神签署符合工商管理部

门要求的法律文件。 

6、违约责任 

如乙方逾期未支付上述款项，应以年利率12％为标准，按应付未付金额向甲方

支付逾期利息。 

7、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经甲方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8、其他约定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任何债权债务的转移，标的公司原有的债权债务仍由标的

公司承担。 

五、本次出售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此次出售全资子公司华平电子，有助于整合及优化现有资源配置，聚焦

公司核心业务，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竞争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华平电子任何股权，华平电子将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较大影响。 

3、结合受让方资金状况等综合因素，公司董事会认为受让方有能力履行本协议，

该股权转让款项收回风险可控。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进一步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优化资产结构，为公司主营

业务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保障。结合公司总体发展战略，该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长远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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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我们认为：本次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对外出售全资子

公司股权，有利于整合及优化现有资源配置，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推动核心业务的

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平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股权转让协议》；  

5、《资产评估报告》； 

6、《上海华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及2020年三季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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